「溫馨祖孫情－寶貝我們一家老小」 徵選活動實施計畫

一、目的：

1. 依據教育部推展全國祖孫週構想為基礎，以「我眼中的祖父母」為主軸宣導促使不同世代間之情感交流，營造跨世代，不分年齡共享社會。

2. 提供傳遞幸福途徑，強調「祖孫情」重要性，藉由本活動，增加兩代之間的情誼、倡導及鼓勵家庭中多元的祖父母角色，促進世代間融合共處。

二、活動對象：北區縣市（基隆市、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新竹市及新竹縣）民眾。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

協辦單位：北區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四、徵選主題及項目：
（一）徵選主題：

1. 我眼中的祖父母
2. 我眼中的孫子女
3. 三代同堂
4. 祖孫情
（二）甄選項目：

1. 「愛的小語」繪圖（手繪或電腦繪圖皆可）加文字設計投稿，每篇文字請以30字為限。

2. 「影片紀實」：時間以5分鐘為限，錄影工具不限，繳交成品請壓製成VCD格式寄送，並附創作心得（200字以內）。

3. 「相片故事」：以相機獵取溫馨畫面提供（6×8吋）相片，並附創作心得（200字以內）。附註：作品不得以電腦或其它媒體進行後製及修飾。

4. 「四格漫畫」：創作祖孫互動四部曲，限四格漫畫及使用八開版面，媒材及手法不限，須附創作心得（200字以內）。

五、報名、評選及頒獎日期：

1. 活動簡章及報名表，請至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網站（http://family.tyc.edu.tw/）下載參閱。

2. 填寫參賽報名表並檢附參賽作品（含創作心得），自即日起至97年9月15日止（以郵戳為憑），採親送或逕寄至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330桃園市縣府路1號14樓）。

3. 評選日期：97年9月19日於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網站公告評選結果。

六、作品規格及評選標準：

（一）愛的小語

1. 製作規範

（1）繪圖（手繪或電腦繪圖皆可）加文字設計投稿，繪圖與文字排版設計均以A4紙大小為準繪圖設計，可為橫式或直式，小語文字則一律以橫書排版，及彩色列印輸出ㄧ份，以電腦繪圖者請檢附PDF版光碟一份
（2）每篇文字請以30字為限。 
2. 評選標準

（1）主題表現：30％
（2）創    意：20％
（3）版面設計：20％
（4）圖文表現：20％

（二）影片紀實

1. 影片製作規範

（1）錄影工具不限，時間以5分鐘以內為限。

（2）繳交成品請壓製成VCD格式。

（3）每件作品均需附創作心得（200字以內）。

2. 評選標準
（1）主題掌握（含創作心得）：50％

（2）創意表現：30％

（3）錄影及剪輯技術：20％
（三）相片故事
1. 製作規範及作品規格

（1）傳統相機或數位相機皆可。
（2）參加比賽尺寸採6×8吋彩色或黑白照片。

（3）不得格放、裝裱、加色、畫線、合成或電腦影像處理。
（4）每件作品均需附創作心得（200字以內）。

2. 評選標準
（1）主題掌握（含創作心得）：50％

（2）藝術表現：30％

（3）攝影技術：20％

（四）四格漫畫

1. 作品規格
（1）限四格漫畫，媒材及手法不限，得佐以文字敘述。

（2）八開版面紙乙張（材質不限）。

（3）不得複製網路圖案或其他作品。

（4）每件作品均需附創作心得（200字以內）。

2. 評選標準
（1）內容層次分明、主題明確：50％

（2）具獨創性、充份發揮個人觀點與巧思：30％

（3）插圖生動活潑、圖文相襯：20％

七、遴選名額：各徵選項目均評選特優1名、優選3名、佳作5名，另入選優良作品若干。 

八、獎勵方式：

（一）愛的小語

1. 特優：獎金3,000元及獎狀乙紙。

2. 優選：獎金2,000元及獎狀乙紙。

3. 佳作：獎金1,500元及獎狀乙紙。

4. 入選獎：獎狀乙紙（不限名額）。

（二）影片紀實

1. 特優：獎金7,000元及獎狀乙紙。

2. 優選：獎金6,000元及獎狀乙紙。

3. 佳作：獎金5,000元及獎狀乙紙。

4. 入選獎：獎狀乙紙（不限名額）。

（三）相片故事
1. 特優：獎金5,000元及獎狀乙紙。

2. 優選：獎金4,000元及獎狀乙紙。

3. 佳作：獎金3,000元及獎狀乙紙。

4. 入選獎：獎狀乙紙（不限名額）。

（四）四格漫畫

1. 特優：獎金5,000元及獎狀乙紙。

2. 優選：獎金4,000元及獎狀乙紙。

3. 佳作：獎金3,000元及獎狀乙紙。

4. 入選獎：獎狀乙紙（不限名額）。

九、截稿日期：即日起至97年9月15日止(以郵戳為憑)。

十、評選方式及標準：

1. 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遴聘教育部長官、專家學者及家庭教育中心主任擔任。

2. 訂於97年9月19 日評選，10月初於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網站(http://family.tyc.edu.tw/)公告評選結果將，另函通知得獎人。

十一、注意事項：

1. 每項每人限參賽一件，參賽作品一律不予退件。
2. 參賽作品不得為「已發表作品及曾在其他比賽獲獎或正在評審中作品」，曾經參加過其他比賽而未獲獎作品則可參賽，且不得拷貝、易偽等；參賽者須合法取得作品內容，如涉著作權、肖像權等糾紛，參賽者須自行排除，概與主辦單位無關。經查有前述情事者，一律取消資格，得獎作品則由主辦單位追回該獎項，獎位不予遞補。
3. 獎勵額度得視投稿件數調整或從缺。
4. 得獎獎金須依規定扣稅。

5. 得獎作品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依著作權法行使重製、發行、公開發表及相關之權利，不另致酬。
6. 凡參加比賽者，即視為同意實施計畫之一切規定。 
7. 實施計畫及報名表，請至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網站(http://family.tyc.edu.tw/)下載參閱。

8. 請將比賽作品連同報名表，一倂以掛號郵寄至（330）桃園市縣府路1號14樓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全國祖孫週甄選系列活動」收，承辦人：張美齡小姐，洽詢電話：(03)3366885。

「溫馨祖孫情－寶貝我們一家老小」徵選活動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公)               (私)               手機：

	通訊地址
	　　　　　　縣（市）

　　　　　　市區鎮鄉村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參加項目
	□愛的小語

□影片紀實
□相片故事

□四格漫畫

	
	
	作品主題
	□我眼中的祖父母

□我眼中的孫子女

□三代同堂

□祖孫情

	E-mail
	
	傳真電話
	

	職業或就讀學校（無則免填）
	

	        切  結  書

一、本人同意作品版權、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依著作權法有行使重製、發行、公開發表及相關之權利，不另致酬。
二、本人同意若參賽作品為「已發表作品及曾在其他比賽獲獎或正在評審中作品，或有抄襲、違反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之行為」，本人願負起相關責任。

                        簽名：﹍﹍﹍﹍﹍﹍﹍﹍﹍﹍﹍﹍﹍﹍




「溫馨祖孫情－寶貝我們一家老小」徵選活動創作心得

	參加項目
	□愛的小語

□影片紀實
□相片故事

□四格漫畫
	作品主題
	□我眼中的祖父母

□我眼中的孫子女

□三代同堂

□祖孫情

	創作心得（作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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